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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新聞稅務新聞稅務新聞稅務新聞    101010103333----0000555500007777    

一、 民眾出售之應課徵證券交易所得稅之股票，如符合長期持有之規定者，可享有

該證券交易所得額減半優惠！ 

二、 立法院財政委員會審查通過貨物稅條例及使用牌照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三、 列報其他親屬或家屬免稅額之要件。 

四、 呆帳損失應於確定年度列報並須取具催收證明。 

五、 受益人與要保人非屬同一人之人壽及年金保險給付，應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 

六、 個人出售未辦保存登記之房屋應申報財產交易所得。 

七、 國稅局獵漏 盯紅單交易。 

八、 連續環保違規 研發不准抵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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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民眾出售之應課徵證券交易所得稅之股票民眾出售之應課徵證券交易所得稅之股票民眾出售之應課徵證券交易所得稅之股票民眾出售之應課徵證券交易所得稅之股票，，，，如符合長期持有之規定如符合長期持有之規定如符合長期持有之規定如符合長期持有之規定

者者者者，，，，可享有該證券交易所得額減半優惠可享有該證券交易所得額減半優惠可享有該證券交易所得額減半優惠可享有該證券交易所得額減半優惠！！！！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自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1 日起，個人出售股票，

有所得稅法第 4 條之 1 但書規定之證券交易所得，如能舉證已持有滿一年以

上，可享有該證券交易所得額半數課稅之優惠。 

該局舉例說明，某甲於 102 年 8 月 15 日出售未上市、未上櫃公司股票 60

萬元，因取得年代久遠，無法舉證原始取得成本，惟可舉證持有滿 1 年，則甲

於 103 年度申報其 102 年度證券交易所得時，計算如下﹕ 

1. 實際個人成交價額 60 萬元×20%＝證券交易所得額 12 萬元。 

2. 此時某甲如能舉證出售之證券已持有滿 1 年，則 

3. 證券交易所得 12 萬元÷2＝課稅所得 6 萬元。 

4. 課稅所得 6 萬元×稅率 15%＝應納證券交易所得稅 9 千元。 

該局呼籲，102 年 1 月 1 日以後，個人出售未上市、未上櫃股票交易所得

應列入證券交易所得，課徵綜合所得稅，不再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課徵基本

稅額，請納稅義務人注意法令規定，以免影響自身權益。 

(聯絡人：審查二科李股長；電話 2311-3711 分機 1550) 

更新日期：2014/05/06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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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立法院財政委員會審查通過貨物稅條例及使用牌照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立法院財政委員會審查通過貨物稅條例及使用牌照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立法院財政委員會審查通過貨物稅條例及使用牌照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立法院財政委員會審查通過貨物稅條例及使用牌照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於本( 103)年 5 月 7 日第 10 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通過行政院函請審

議之「貨物稅條例第 17 條及第 36 條修正草案」、「貨物稅條例第 2 條、第 23 條及第

33 條修正草案」、「使用牌照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及立法委員所提之貨物稅條例

及使用牌照稅法相關條文修正草案，修正內容擇要摘述如下： 

壹、貨物稅條例部分 

一、稽徵規定修正部分 

（一）增訂貨物稅條例第 2 條、第 23 條有關法院及其他機關（構）拍賣或變賣尚

未完稅之應稅貨物，以及免稅貨物轉讓或移作他用情形之納稅義務人及相關

稽徵程序，以遏阻免稅貨物非法流用者之僥倖行為，並利拍賣或變賣案件稅

捐徵起。 

（二）刪除貨物稅條例第 17 條有關財政部賦稅署貨物稅評價委員會設置及職掌，

並按許委員添財提案內容，明定貨物稅應稅貨物完稅價格之調整，須於稽徵

機關認有疑慮時，始得進行調查，並依查得資料或該部會商有關機關訂定之

標準辦理調整完稅價格。 

（三）刪除貨物稅條例第 33 條處罰規定，將各類短漏報繳貨物稅案件悉依第 32

條規定處罰。 

（四）刪除貨物稅條例第 36 條有關貨物稅稽徵規則須報請行政院核定之規定，改

由財政部定之。 

二、應稅項目及稅額修正部分 

（一）依李委員應元提案修正第 12 條第 1項第 1款第 2目及第 4項規定，並刪除

第 12 條之 2 規定，延長低底盤公共汽車、天然氣公共汽車、油電混合動力

公共汽車、電動公共汽車及身心障礙者復康巴士等車輛，免徵貨物稅期間 5

年，並將油電混合動力車輛之貨物稅減半徵收金額明定以新臺幣(下同)10

萬元為限。 

（二）依楊委員玉欣提案增訂第 12 條第 5項及第 6項規定，自該條文修正生效日

起 5 年內購買符合載運輪椅使用者車輛安全檢測基準之車輛，免徵貨物稅。

但前揭車輛於完成登記 5 年內變更拆除載運輪椅使用者設備時，應補徵原免

徵之貨物稅。 

貳、使用牌照稅法部分 

  使用牌照稅法第 7 條第 1項第 8款免徵使用牌照稅之規定，旨在考量身心障礙者

行之需求，及無法駕駛交通工具之身心障礙者，有由共同生活之親屬負責接送之需要，

予以每人 1輛或每戶 1輛交通工具免徵使用牌照稅之租稅優惠。該規定無「親等」及

「汽缸總排氣量」之限制，致實務上有假借身心障礙者名義申請適用免稅規定之個案，

造成稅源流失，影響地方財政，其公平性亦受質疑，各界迭有檢討修正之議。為兼顧

保障身心障礙者權益及維護租稅公平，財政部邀集身心障礙團體及相關部會研商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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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擬修正身心障礙者使用交通工具免徵使用牌照稅之適用要件，每人 1輛部分，以該

車輛為身心障礙者所有為限；每戶 1輛部分則以車輛為本人、配偶或同戶籍二親等所

有為限。另汽缸總排氣量超過 2,400 立方公分者，採限額免稅，以 2,400 立方公分之

稅額（自用為 11,230 元）為限，另並明定上開修正條文自修正公布日之次年 1 月 1 日

起施行。 

  另同法第 28 條關於逾期未完稅及報停、繳銷、註銷牌照之交通工具使用公共水陸

道路罰則之規定，均按應納稅額固定倍數(1倍及 2倍)裁處，未能依個案違章情節輕重，

處以不同倍數之罰鍰，未盡公允，爰將上開處罰規定一併修正，改處以 1倍以下及 2

倍以下之罰鍰，以符合稽徵實務需要。 

  財政部指出，上開「貨物稅條例」修正草案及「使用牌照稅法」修正草案係為簡

化及健全稅制，鼓勵使用節能減碳之車輛，並營造對身心障礙者友善之交通運輸環境。

該部將配合完成立法，儘速修訂相關子法規並積極進行後續稽徵作業之規劃，俾利法

案推動與實施。  

新聞稿聯絡人：陳專門委員進雄、何科長佳蓉 

聯絡電話：2322-8139、2322-8108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賦稅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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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列報其他親屬或家屬免稅額之要件列報其他親屬或家屬免稅額之要件列報其他親屬或家屬免稅額之要件列報其他親屬或家屬免稅額之要件    

臺南市仁德區李小姐詢問：本人辦理 102 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列報姐姐

的小孩(甥)為扶養親屬須符合要件為何？ 

 

南區國稅局新化稽徵所答覆：納稅義務人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列報其他

親屬或家屬免稅額須符合以下要件：1.具法定扶養義務；2.具家長家屬關係且

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而同居一家，確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始符合列報減除

免稅額之規定。 

納稅義務人其他親屬或家屬(如伯、姪、孫、甥、舅等)，合於民法第 1114 條

第 4款(家長家屬相互間)及第 1123 條第 3項(雖非親屬而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

的同居一家者，視為家屬)規定，未滿 20 歲，或年滿 20 歲以上因在校就學、

身心障礙或無謀生能力(須另檢附在學證明、醫師證明或其他適當證明文件)，

確係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申報時扶養其他親屬或家屬須檢附下列證明文件，

供稽徵機關查核： 

1. 納稅義務人與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同居一家的其他親屬或家屬，同一戶

籍者：戶口名簿影本或身分證影本或其他適當證明文件。 

2. 納稅義務人與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同居一家的其他親屬或家屬，非同一

戶籍者：受扶養者或其監護人註明確受納稅義務人扶養的切結書或其他適當證

明文件。 

另依最高法院 20 年上字第 299 號判例，念同宗之誼而給與津貼，此種慈惠施

與行為，乃本於雙方之感情而生，於法原不能援為要求扶養之依據。納稅義務

人因能力所及，給予其他親屬或家屬生活上資助，與履行扶養義務終究有別，

該等生活上之資助，難謂為扶養，依規定不能列報免稅額。 

新聞稿聯絡人：綜所稅股黃股長  

聯絡電話：06-5978211 轉 200 

更新日期：2014/05/07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中山通訊中山通訊中山通訊中山通訊 103103103103----0000555500007777    

6 

 

 

四四四四、、、、呆帳損失應於確定年度列報並須取具催收證明呆帳損失應於確定年度列報並須取具催收證明呆帳損失應於確定年度列報並須取具催收證明呆帳損失應於確定年度列報並須取具催收證明    

  本局表示，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94 條第 5 款規定，應收帳款、

應收票據及各項欠款債權於發生當年度沖抵備抵呆帳，而視為實際發生呆帳損

失之情形，除因倒閉、逃匿、重整、和解或破產宣告或其他原因，致債權之一

部或全部不能收回者外，尚有因債權中有逾期 2 年，經催收後，未能收取本金

或利息者。 

  本局指出，依上開查核準則第 94 條第 5 款規定，債權逾期 2 年之計算，

係自該項債權原到期應行償還之次日起算，又依前揭查核準則第 94 條第 8 款

規定，屬債權有逾期 2 年，尚應取具郵政事業已送達之存證函、以拒收或人已

亡故為由退回之存證函或向法院訴追之催收證明。 

  本局呼籲，營利事業列報債權中逾期 2 年，經催收未能收取本金或利息之

呆帳損失，尚須檢附合於第 8 款規定之存證函等催收證明文件，始得認定 以

免不符規定遭國稅局剔除補稅，影響自身之權益。 

新聞稿聯絡人：審查一科 鄒審核員 

聯絡電話：03-3396789 轉 1367 

更新日期：2014/05/06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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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受益人與要保人非屬同一人之人壽及年金保險給付受益人與要保人非屬同一人之人壽及年金保險給付受益人與要保人非屬同一人之人壽及年金保險給付受益人與要保人非屬同一人之人壽及年金保險給付，，，，應計入個人基本應計入個人基本應計入個人基本應計入個人基本

所得額所得額所得額所得額    

南區國稅局表示，所得基本稅額條例自 9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依該條例第 12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應計入基本所得額之保險給付需符合三要件：1.該條例

施行後所訂立之保險契約 2.該保險契約為人壽保險或年金保險 3.受益人與要

保人非屬同一人。但死亡給付每一申報戶全年合計數在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下部

分，免予計入。民眾如領有符合前揭要件之保險給付，記得要計入當年度之個

人基本所得額，依規定辦理申報。 

該局說，近來發現轄內張君在 101 年度領有人壽保險滿期給付 9,589,000 元，

經查係張君的兒子在 95 年間投保六年期人壽保險，被保險人為張君配偶，滿

期受益人為張君，但張君在辦理 101 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時，漏未依法申

報基本所得額，該局乃依該條例第 13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扣除 6,000,000 元

後按 20％計算補稅 717,800 元並處以 1 倍罰鍰。 

國稅局特別提醒，人身保險、勞工保險及軍、公、教保險之保險給付，依所得

稅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7 款規定免納所得稅，但是符合所得基本稅額條例規定之

人壽及年金保險給付應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籲請納稅義務人注意，以免受罰。 

新聞稿聯絡人：審查二科李股長 

聯絡電話：06-2223111 分機 8040 

更新日期：2014/05/07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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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個人出售未辦保存登記之房屋應申報財產交易所得個人出售未辦保存登記之房屋應申報財產交易所得個人出售未辦保存登記之房屋應申報財產交易所得個人出售未辦保存登記之房屋應申報財產交易所得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表示，凡財產及權利因交易而取得之所得為所得稅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7 類所規定之財產交易所得，應以交易時之成交價額，減除原始取

得成本，及因取得、改良及移轉該項資產而支付之一切費用後之餘額為財產交

易所得，併計個人綜合所得總額課稅。 

該局說明，轄內納稅義務人甲違法於山坡地興建房屋，並未取得所有權狀，致

出售時未將房屋出售利得列報財產交易所得，經該局查獲補稅，甲君主張該房

屋因違反建築相關法規致無法取得所有權狀，亦未辦理保存登記，所以出售時

應非所得稅法所指之財產交易所得，惟該局指出納稅義務人出售之房屋無論是

否取得所有權狀或辦妥保存登記，如有獲利皆屬財產交易所得，應予併課個人

綜合所得稅，如有損失，得自當年度及以後 3 年度之財產交易所得中扣除。 

該局提醒民眾有所得，應主動誠實申報，否則一經查獲漏報所得者，將依法補

稅，而漏報之所得及稅額達一定金額以上，還會被處以罰緩。 

新聞稿聯絡人：審查三科許股長 

聯絡電話：06-2298136 

更新日期：2014/05/07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中山通訊中山通訊中山通訊中山通訊 103103103103----0000555500007777    

9 

 

 

七七七七、、、、國稅局獵漏國稅局獵漏國稅局獵漏國稅局獵漏    盯紅單交易盯紅單交易盯紅單交易盯紅單交易    

【經濟日報╱記者吳佳蓉／台北報導】 2014.05.07 04:04 am  
進入 5 月報稅季節，國稅局再次呼籲，只要有出售預售屋或俗稱「紅單交易」的購

屋預約單，就得於 6 月 3 日綜所稅申報日期截止前，誠實申報，國稅局會加強查核

相關逃漏情形，民眾切勿以身試法。  

高雄國稅局表示，為遏止投資客炒作紅單歪風，各區國稅局都已將預售屋及紅單買

賣資料列為加強查核重點，將透過建商、代銷商、房仲業等多方管道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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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八、、、、連續環保違規連續環保違規連續環保違規連續環保違規    研發不准抵稅研發不准抵稅研發不准抵稅研發不准抵稅    

【經濟日報╱記者陳美珍／台北報導】 2014.05.07 06:02 am  
「日月光預防性條款」生效。財、經兩部已會銜發布企業研發投抵辦法修正案，今

後企業申請研發經費抵稅資格門檻再添一項，若當年度因同一事由連續違反食安、

環保或勞工相關法規者，不得申請抵稅。  

修正後的公司研究發展支出適用投資抵減辦法部分條文，明列企業申請研究發展支

出抵稅權的資格，必須符合三項條件，包括:  

一、依公司法設立的公司。  

二、當年度無就同一事由連續違反環境保護、勞工、食品安全衛生等相關法令，且

經主管機關裁定情節重大之情事。  

三、具備研發能力，其從事的研究發展活動，應具有高度的創新。  

所稱研究發展，是指公司以科學方法或技術手段自行從事產品、技術、勞務、服務

流程或創作的創新活動。其相關經費支出，可以抵減 15%的所得稅，抵稅期限定一

年。  

封測大廠日月光因涉偷排有毒廢水引起社會撻伐，立委提案修法訂定「日月光條

款」，針對企業爆發重大違法行為，主張暫停租稅減免優惠。財部與經部均已提出

稅捐稽徵法與產業創新條例的修正案，將就相關違法行為制訂處罰條款。目前正在

立法院等待完成修法程序。  

在此之前，財經兩部已先行修訂產創條例相關子法規，在研發支出投抵辦法的申請

資格加以設限。財政部指出，依據修正後的研發投資抵減辦法，企業提出抵稅申請

時，其資格涵蓋: 申請當年度若連續因同一事由違反環保、食安與勞工法規且情節

重大者，即喪失申請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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